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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2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 

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人权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 

内  容  提  要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5/14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2/102 号决定提交

的。本报告摘述了理事会所收到的各成员国对资料请求的答复。理事会收到了哥伦

比亚、古巴、墨西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答复。  

                                                 

∗  本报告迟交是为了反映最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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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本报告是应人权委员会第 2005/14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2/102 号决定的要

求提交的，该决议请秘书长征求各成员国“关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其人民的影响

和消极作用”的意见和情况，有关决定请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按照人

权委员会以前通过的所有决定开展活动，并更新有关报告和研究报告”。  

2.  2006 年 11 月 17 日，秘书长向各成员国发出一份普通照会，根据上述决议

的要求征求它们的意见和情况。截至 2007 年 1 月 4 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收到了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答复，本报告予以摘述

如下。提交答复的全文，可在秘书处查阅。  

各国政府的答复  

哥伦比亚  

[原件：西班牙文] 

[2006 年 12 月 22 日] 

1.  该国政府在答复中报告说，哥伦比亚反对使用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或制裁，

并赞成以合作和援助为手段促进全面实现人权，以及解决阻碍达成这些目标的障

碍。  

2.  该国政府表示，支持大会呼吁已经实施单方面胁迫措施的会员国根据在国

际人道主义法之下所承担的义务尽快撤销这些措施。  

古   巴  

[原件：西班牙文] 

[2006 年 12 月 21 日] 

1.  古巴政府在答复中回顾指出，根据人权委员会和大会的无数决议，以及国

际首脑会议和国际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单方面胁迫性经济措施有悖《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该国政府指出，以单方面胁迫性措施为手段实施政治和经济胁迫是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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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的独立、主权和自决权以及完全享有人权的打击。各国人民是此类措施的主

要受害者，尤其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最弱势群体。 

2.  该国政府指出，45 年多来，单方面胁迫性措施一直是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

实行敌对和侵略性政策的主要工具。该国政府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第二条(c)款将该政策列为灭绝种族行为，以及战争行为和国际罪行。  

3.  该国政府提到美国实施的一些措施，包括《1992 年托里切利法案》和《1996

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这些措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害估计超过 860 亿美元，即

每年平均 18 亿美元。该国政府指出，美国当局无视大会连续通过的 15 项决议，其

中最近一项是 2006 年 11 月 8 日在 183 个成员国支持下通过的第 61/11 号决议，继

续执行其一贯政策，对古巴实行经济禁运，蔑视联合国、多边主义和国际法。  

4.  2004 年 6 月 30 日，所谓“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对其他强制

性措施开始生效，因此加强了打击古巴的行动。有关 2006 年上半年针对古巴所采

取的一些主要经济措施，该国政府指出其中包括美国外国资产管制处对作为游客前

往古巴旅行并进口禁运物品的七名人员处以总计 720 万美元的罚款；外国资产管制

处开始对旅行社进行现场审计，以确保严格执行赴古巴旅游的禁令，一些旅行社已

被吊销执照；外国资产管制处要求墨西哥税务局冻结与古巴政府有联系的公司和个

人的账户；2006 年 2 月 13 日，外国资产管制处新的罚款条例生效，其适用对象为

违反美国对不同国家，包括对古巴的制裁法律的银行机构；2006 年 5 月，美国国会

收到了法案草案(H.R.5292 号法案和 S. 2795 号法案)，“不让那些投资帮助提高古巴

石油资源开发能力和其他目的的外国人进入美国”。  

5.  该国政府还提到，美国建立了新的机构间机制以加强经济封锁，并使其域

外影响达到最大化，包括设立一个机构间工作队，以控制和制裁进口含古巴镍的产

品，而镍已成为古巴经济的主要出口物品之一。由于美国及其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投

资中的重要地位，此类治外性质的措施所造成的损害被进一步扩大。  

6.  该国政府指出，食品、卫生、教育和运输部门都是这些政策的主要针对目

标。2005 年 4 月至 2006 年 3 月期间，禁运给食品部门造成的损失估计超过 6,390

万美元，卫生部门损失为 4,880 万美元，而教育部门教学材料和技术材料损失达到

980 万美元，学校建筑物维修损失达到 230 万美元，教育物资的损失为 440 万美元。

在运输部门，该国政府估计有关损失达 1.74 亿美元。造成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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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被拒绝进入美国市场，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在其他地方购买这些物品。例如，

该国政府指出，封锁意味着古巴无法从美国购买失明和视力有缺陷的儿童所用的盲

文机器，美国这种机器价格为 700 美元，而目前必须以更高的价格从第三国购买，

价格为 1,000 美元。  

7.  该国政府指出，美国国务院毫无根据地指责古巴侵犯人权，唯一目的就是

制造借口，以便对古巴人民继续实行敌对政策和封锁，并最终进行军事侵略。美国

无视国际社会反复谴责使用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继续通过法律和种种措施加强禁运

并恶化古巴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是不能容许的. 

8.  古巴政府拥有谴责禁运对古巴人民、美国人民、第三国和国际法造成损害

的主权，并指出国际社会坚定地表明立场反对此类做法，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

要。  

墨  西  哥  

[原件：西班牙文] 

[2006 年 12 月 21 日] 

1.  墨西哥政府在答复中指出，认为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以及任何对人民自

决的攻击都有悖于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对全面实现人权，包括发展权，具

有消极影响。  

2.  该国政府表示，该国从未在域外颁布或适用过法律，也没有诉诸战争或军

国主义手段对其他任何民族或国家实施过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同样，政府对单方面

强制性措施对其人民的消极作用也不做评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原件：英文] 

[2006 年 12 月 8 日] 

该国政府在答复中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没有遭遇过任何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而且也不支持实施此类措施。  

 

--  --  --  --  -- 


